附件

福州市环卫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推进本市环卫企业信用体系建设，规范环卫服务市场秩序，创建环卫行业公平竞争、诚信守法的市场环境，根据《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福州市社会信用管理办法》《福州市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四定”工作实施方案》《福州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标准与检查考核导则》《福州市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工作细则（试行）》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环卫企业的信用信息采集、等级评定、异议处理及信用修复等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环卫企业，是指从事道路清扫保洁、公厕保洁管理、转运站（城市管理综合体）运营、生活垃圾分类以及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置等服务活动的企业。

第四条  环卫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管理，遵循依法归集、客观公正、公开透明、动态调整、鼓励修复的原则，按照统一的内容、标准、方法和程序进行。

第五条  市环境卫生中心和市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中心（以下简称“市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分别负责检查考核管理权限内的环卫企业，采集、审核和录入企业的信用信息和项目信用综合考评结果，并实施动态管理，及时对信用管理平台的信用信息进行变更和注销。

区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具体负责辖区内相关环卫企业的信用信息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环卫企业信用分级分类工作制度。

第六条  环卫企业信用信息包括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委托单位、项目名称、项目负责人、项目地点、项目总额、服务期限、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服务许可证书编号、证书有效期、联系电话等内容。

第七条  市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及时将环卫企业的信用信息和项目信用综合考评结果在本市信用管理平台公布，确保其录入的信用信息和项目信用综合考评结果真实、客观、完整。

第八条  本市环卫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实行动态管理、定期评级相结合的方式。

第九条  环卫企业信用等级，分为A、B、C、D、E五个等级：A级，表示诚信优秀企业；B级，表示守信良好企业；C级，表示信用中等企业；D级，表示守信较差企业；E级，表示守信差企业。

第十条  从事道路清扫保洁、公厕保洁管理、转运站（城市管理综合体）运营、生活垃圾分类、生活垃圾收运服务的企业，信用等级按照如下标准评定：

（一）市、区综合年度考评平均分98分以上（含98分，且不含加分项）且排名在当年度全市所有参评企业前三的，或者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A级环卫企业：
1.被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通报表扬或授予荣誉称号的；

2.在设区市级以上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组织的各类技术竞赛中获得奖励表彰的。
（二）市、区综合年度考评平均分90分以上（含90分，且不含加分项）的，或者当年度新进入环卫市场的企业，为B级环卫企业。
（三）市、区综合年度考评平均分85分以上（含85分，且不含加分项）的，为C级环卫企业。
（四）综合月考评分低于85分的，或者经查证，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为D级环卫企业：
1.环卫工人福利待遇（包括但不限于工人的基本工资、高温补贴、节假日加班工资、年终奖、体检费、保额60万元以上的雇主责任险等）未达到相关文件要求的；

2.未按合同约定配足标段工人、机械设备和车辆投入等的；

3.当年度累计两次被省、市党政机关、人大、政协通报批评或者被新闻媒体、市民举报投诉并造成不良影响的；

4.未按规定完成主管部门交办的重大突击任务、重大活动保障、抗台救灾等任务的。

（五）当年度两次以上出现综合月考评分低于85分的，或者当年度在市、区综合年度考评排名全市所有参评企业末位（综合年度考评平均分90分及以上的除外）的，以及经查证，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为E级环卫企业:

1.信用等级D级的环卫企业收到限期整改通知书后，逾期未整改到位的；
2.中标后将项目进行转包或擅自分包给其它单位或个人的；

3.发生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

4.在环卫招投标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第十一条  从事生活垃圾处置服务的企业，信用等级按照如下标准评定：

（一）年度考评分95分以上（含95分）的，为A级环卫企业；

（二）年度考评分95分以下90分以上（含90分）的，为B级环卫企业；

（三）年度考评分90分以下85分以上（含85分）的，为C级环卫企业；

（四）年度考评分85分以下80分以上（含80分）的，为D级环卫企业；

（五）年度考评分80分以下的，为E级环卫企业。

第十二条  对信用等级评定为A级的企业，实施下列激励施：

（一）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纳入多部门联合激励对象；

（二）降低日常检查频次。
第十三条  对信用等级评定为B级的企业，正常开展各项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对信用等级评定为C级的企业，实施下列管理措施：

（一）对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予以警示约谈；

（二）作为监管的重点对象,加大日常检查频次。
第十五条  对信用等级评定为D级的企业，实施下列惩戒措施：

（一）对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予以警示约谈；

（二）向企业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逾期未整改到位的，信用等级下降至E级；

（三）作为监管的重点对象,加大日常检查频次。   
第十六条  对信用等级评定为E级的企业，实施下列惩戒措施：

（一）对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予以警示约谈；

（二）作为监管的重点对象,加大日常检查频次；

（三）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纳入多部门联合惩戒对象。   
第十七条  环卫企业对本单位信用等级评定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信用等级评定的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提出异议申请。

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收到环卫企业提出的异议申请，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实，并将核实结果反馈企业。经核实，评定结果无误的，予以维持；评定结果确有错误的，予以重新评定。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应当将重新评定后的信用等级及时反馈企业。
第十八条  环卫企业对公示的本单位信用信息有异议的，可以通过“信用福州”网站或向福州市信用信息中心提出异议申请。

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收到“信用福州”网站或福州市信用信息中心转办的异议申请，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进行初审。经初审，异议理由不成立的，予以驳回；异议理由成立的，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核实完毕并将核实结果反馈至福州市信用信息中心。

第十九条  环卫企业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作出等级评定的环境卫生管理部门申请信用修复：

（一）按要求整改到位；

（二）做出不再发生类似行为的信用承诺，得到环境卫生管理部门认可；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条  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收到环卫企业提交的信用修复申请，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核实。经核实，不符合修复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理由；符合修复条件的，应当受理并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修复决定意见书。因情况复杂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修复决定的，经本单位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应告知企业延长期限的理由。

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应当在作出修复决定3个工作日内，将修复决定意见书抄送福州市信用信息中心。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2020年12月11日印发的《福州市环卫行业信用分级分类管理试行办法》（榕城管委综〔2020〕373号）同时废止。


